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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收费通知单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：
受贵院的委托，我公司对案件号为（2019）京01执319号之一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88号院1号楼1002号住宅用房的房地产价值进行了评估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【京发改〔2013〕1522号】及有关规定，本次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费金额为人民币43378元整。
大写金额：肆万叁仟叁佰柒拾捌元整人民币。
我公司账号信息如下：
户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帐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银行行号：交739
特此说明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三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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